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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143685326][bookmark: _Toc778601080]文件出台有什么作用？
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是核算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电力间接碳排放的基础数据。我国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长期按省级行政区域统计核算，地级行政区域和用户层面方法缺失，同时电能量交易、绿证交易、碳排放核算等不同政策机制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规则也不统一。文件健全完善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方法，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

2． [bookmark: _Toc417035385]文件印发前后，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有哪些变化？
答：按照既有统计核算方法，文件印发前，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主要以电能量交易为核算依据；文件印发后，在现行规则基础上，进一步使用绿证认定现货市场中无法明确“一对一”购售电关系和电量类型的电量，同时以绿证交易为载体支持各省自愿转让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作为电能量交易核算的补充。

3． [bookmark: _Toc762712778]省级层面以电能量交易为主开展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地市、电力用户层面以绿证为主开展核算，是否会造成同一千瓦时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重复计算？
答：不会造成重复计算。省级、地级和电力用户同一层面核算时，每千瓦时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只使用一种认定方式，只认定给一个主体，不同层级不叠加，从规则上避免了重复核算。

4． [bookmark: _Toc795460002]《指南》明确了电力用户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方法，具体指哪些用户？
答：主要指大工业、一般工商业等。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方案》（发改环资〔2024〕1479号），提出在重点行业企业间接碳排放核算中，研究企业使用非化石能源电力相关碳排放计算方法。为更好满足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需求，《指南》研究明确了电力用户层面的具体核算办法，公共机构、小微企业等也可参考核算。

5． [bookmark: _Toc331778065]省级层面，省间交易认定量为什么要设置上限，上限怎么确定？
答：省间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量，与省间电力间接碳排放转移量密切相关，与地方碳考核紧密关联。“十五五”是国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健全完善阶段，为避免对省级层面现有排放格局产生重大改变，试行阶段有必要设置省间交易认定上限，否则可能出现某省通过购买绿证将本省受入的全部化石能源电量置换为非化石能源电量的极限情形。省间交易认定量包括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和省间绿证交易认定量，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主要基于电能量交易规模开展核算，省间绿证交易认定上限应不超过本省全年受入（送出）电量与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化石能源发电项目交易电量、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的差值。


6． [bookmark: _Toc2037022883]省间交易认定量上限是否只针对购电/购证省？
答：省间交易认定量上限对购电/购证省、售电/售证省均有要求，可根据各自受入电量、送出电量、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化石能源发电项目交易电量等情况分别确定。

7． [bookmark: _Toc1980997049]地市和电力用户层面，交易认定量为什么要设置上限，上限怎么确定？
答：为契合电力物理消费逻辑，地市和电力用户非化石能源电量认定的物理边界是所在省，因此要确保省级层面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总量与各地市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加和一致，地市和电力用户层面购入绿证的认定量最大不能超过其下网电量。同时，为避免超额认定，本省所有用户购入省内绿证的认定量，最大不超过省内常规电能量交易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购入省外绿证的认定量，最大不超过本省全年受入电量与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化石能源发电项目交易电量的差值（扣除绿电）。

8． [bookmark: _Toc680388684]省级、地市、电力用户层面交易认定量上限由谁明确？
答：省级层面交易认定量上限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指导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明确。地市层面交易认定量上限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省级双碳工作主管部门指导对应省级电力交易中心明确。电力用户层面交易认定量上限由地方政府组织明确。

9． [bookmark: _Toc1007009822]为什么要开展省间和省内分摊？
答：碳排放核算是《指南》的重要应用场景，为确保碳排放核算精准全面，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优先通过物理认定、电能量交易和绿证交易等市场交易方式开展直接认定，明确每千瓦时电力消费的类别（非化石电力或化石电力），对于无法直接认定、归属不清晰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有必要统筹开展省间和省内分摊，使每千瓦时电力消费都能明确归属及类别，保证完整性。

10． [bookmark: _Toc1467452133]省间现货交易为什么存在无法明确“一对一”购售电关系和电量类型的情况？
答：我国省间现货市场因运营区域机制设计不同，目前仅南方电网经营区域存在该种情况。具体来看，国家电网经营区域的省间现货交易采用点对点市场化匹配模式，每笔交易均可精准对应发电主体与用电主体，同步清晰界定交易电量的具体类型。南方电网采用区域统一电力市场模式，所有参与市场的发电、用电主体均在统一市场中开展集中竞争、出清与结算，因交易与结算环节未对单个发电主体和用电主体进行直接匹配，因此无法明确具体的“一对一”购售电关系，相应的电量类型也难以对应到具体发用电主体。

11． [bookmark: _Toc1861197676]地市和电力用户层面以绿证交易为主开展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是否会存在超额认定、导致地市或电力用户认定量总和超过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的情况？
答：不会出现该情况。绿证交易包括省内交易和省间交易，地市和用户层面开展绿证交易认定时均明确了认定上限。其中，省内绿证交易认定上限为省内常规电能量交易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省间绿证交易认定上限为本省全年受入（送出）电量与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化石能源发电项目交易电量、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的差值。两类交易认定量均以电能量交易电量为上限，地级或电力用户绿证交易认定量总和，均不会超过以电能量交易为基础统计核算的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

12． [bookmark: _Toc1582698320]如何引导电力用户按需购买绿证？电力用户购买超出认定上限的绿证有什么用？
答：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多维度组织做好核算规则宣贯，做好绿证交易认定规则解读；另一方面，强化技术把关，完善绿证核发交易系统功能，增加信息提示，引导电力用户按需购买用于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的绿证。对于超出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认定上限的绿证，不再纳入各层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购证方可结合其他绿证应用场景自愿声明，例如企业完成自主设定的绿色电力消费目标等。

13． [bookmark: _Toc223673774]从电力用户角度出发，为做好自身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应如何参与绿证、绿电交易？
答：为做好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规范参与绿证绿电交易，电力用户需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测算需购买绿证规模，综合考量自身下网电量、非化石能源自发自用及绿电直连项目自用电量、已购入的省间省内绿电和核电市场交易电量，结合直接划转、省级绿证账户分配的绿证数量，参考本省能源主管部门发布的往期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分摊系数等，核算出仍需购买用于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的绿证规模；二是按需开展绿证交易，及时关注绿证核发和交易机构披露的绿证交易、交易认定上限等信息，通过任一绿证交易平台开展省内或省间绿证交易。

14． [bookmark: _Toc1763276720]电力用户层面购买的哪些绿证可以纳入所在地市和省级层面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
答：《指南》明确了绿证在省级、地市和电力用户层面的认定规则，具体包括：
电力用户购入的省内绿证，在本省认定上限内的对应电量，可认定到所在地市，但由于本省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中已按发电量作了考虑，不再重复认定到所在省。
电力用户购入的省外绿证中，符合《指南》附件1省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关于省间绿证交易认定方式的，可认定到所在地市和所在省；其余的省外绿证，在《指南》附件3明确的上限以内的对应电量，可认定到所在地市，但由于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中已认定了与绿证对应电量规模相当的电能量交易电量，不再重复认定到所在省。
电力用户获得的省级账户划转或分配的绿证，以及省间和省内存量常规水电交易直接划转的不可交易绿证，对应电量可认定为所在地市，但由于来自省外的绿证，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中已认定了与绿证对应电量规模相当的电能量交易电量，来自省内的绿证，本省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中已按发电量作了考虑，不再能重复认定到所在省。
电力用户参与绿电交易持有的绿证，省内绿电交易电量可认定到所在地市，但由于本省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中已按发电量作了考虑，不再重复认定到所在省；省间绿电交易电量可认定到所在地市和所在省。

15． [bookmark: _Toc1678032145]如何理解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电量？
[bookmark: OLE_LINK1]答：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电量，即厂用电量，是指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在生产电能过程中，为维持自身机组、辅助系统及场站正常运行必需消耗的电量，属于发电环节的自用电量，不计入上网电量。具体核算中，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电量计入所属企业的物理认定量，同时按物理认定计入项目所在地。

16． [bookmark: _Toc566947789]省级层面通过绿证自愿转让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有何考虑？
答：各省（区、市）能源资源禀赋不同，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条件也有差异。为推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引导送受两端省份协同转型发展，非化石能源资源富集省份可结合本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等情况，在《指南》明确的上限范围内自愿转让非化石能源消费量，有需要的省份可以通过购买绿证的方式购入非化石能源消费量。

17． [bookmark: _Toc802460740]省间应急调度电量对应电能量属性怎么明确？
答：省间应急调度电量采用事后结算方式，能够明确电能量属性的，按照实际结算关系计入受端省；无法明确的，采用分摊认定方式开展省间分摊。

18． [bookmark: _Toc56561224]依据文件核算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如何在企业碳排放核算中应用？
答：企业碳排放涉及使用化石能源的直接排放和外购电力热力的间接排放。企业核算电力间接碳排放时，可以采取用电量乘以电力平均碳排放因子的方式，也可以按照《指南》区分用电量类型，非化石能源电力按零排放计，化石电力按化石能源电力碳排放因子计。具体应用时，可结合核算场景需要，合理选择核算方式。

19． [bookmark: _Toc240607163]文件与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是什么关系？
答：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明确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明确电解铝、钢铁、多晶硅、水泥、数据中心等不同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指南》明确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除可再生能源外还包括核电。为促进不同政策机制衔接，《指南》印发后，企业层面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情况，将参考《指南》开展核算；省级层面，国家能源局将统筹做好《指南》核算与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指标计算结果的衔接。

20． [bookmark: _Toc1286757526]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周期为多久？
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主要应用于碳排放双控考核等场景。“十五五”是国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健全完善阶段，借鉴现行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统计核算、以往能耗双控考核等经验，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周期确定为年度。后续将结合应用场景拓展、政策调整等研究探索缩短核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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